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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新興科技與法律正義通識微學程」修習要點
民國112年12月12日新興科技與法律正義通識微學程設置小組會議通過、民國112年12月21日112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第1次課程委員會議備查、113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實施。
	一、
	國立高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設立「新興科技與法律正義通識微學程」(以下簡稱本微學程)，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訂定本校「新興科技與法律正義通識微學程」修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微學程規劃之課程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開設。學程召集人由本中心主任擔任，由本中心各組組長或其指定之專任(案)教師，組成「新興科技與法律正義通識微學程」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處理相關事宜。

	三、
	本微學程最低修習學分數為至少7學分，「新興科技」類至少2門，「法律正義」類至少1門。本微學程詳細之課程名稱、開課單位及學分數規劃如附件一。

	四、
	本校各系所學生修習本微學程，應填具修習申請表(如附件二)向本中心申請。
申請修習本微學程課程之學生資格優先順序及修課人數上限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五、
	本校各系開授之課程名稱及授課內容與本微學程必選修課程相符時，得提出申請並經本小組審議通過，始可抵免本微學程課程。

	六、
	本微學程學分之認定由本小組審核。
修滿本微學程規定學分數且成績及格之學生，得填具證書申請表(如附件三)經本小組審核通過後，向本中心申請核發本校「新興科技與法律正義通識微學程」證書

	七、
	未修畢本微學程學分之畢業生，若仍具有本校或外校各系所學生之身份，得繼續修習本微學程，其已修習之學分數併入學程學分數計算。

	八、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九、
	[bookmark: _Hlk153349637]本要點經新興科技與法律正義通識微學程設置小組會議及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14.8.1更新

附件一
國立高雄大學「新興科技與法律正義通識微學程」課程表
	選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核心向度/博雅類別
	備註

	新興科技
(至少選2門)
	科技與社會
	3
	通識教育中心
	核心-科學
	

	
	科普讀物導讀
	3
	通識教育中心
	核心-科學
	

	
	大數據初探
	2
	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自然
	

	
	體驗設計思維
	2
	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自然
	

	
	基礎程式設計
	2
	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自然
	

	
	資訊安全概論
	2
	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自然
	

	
	網路資訊挖掘
	2
	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自然
	

	法律正義
(至少選1門)
	法律與人生
	3
	通識教育中心
	核心-公民
	

	
	性/別與法律
	2
	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社會
	

	
	智慧財產權
	2
	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社會
	

	
	交通事故鑑定法規與案例解說
	2
	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社會
	

	說明：
1.國立高雄大學「新興科技與法律正義通識微學程」最低修習學分數為至少7學分，「新興科技」類至少2門，「法律正義」類至少1門。
2.自113學年度第一學期起適用。
3.本微學程115學年度第一學期起終止實施，最遲須於115年4月30日前申請證書。







附件二
國立高雄大學「新興科技與法律正義通識微學程」修習申請表
	姓名
	
	學號
	

	系所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選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已/未修
	備註

	新興科技
(至少選2門)
	科技與社會
	3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科普讀物導讀
	3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跨域永續-新興科技與應用
	3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大數據初探
	2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體驗設計思維
	2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基礎程式設計
	2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資訊安全概論
	2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網路資訊挖掘
	2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法律正義
(至少選1門)
	法律與人生
	3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性/別與法律
	2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智慧財產權
	2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交通事故鑑定法規與案例解說
	2
	通識教育中心
	□已修畢□未修畢
	

	說明：
1.國立高雄大學「新興科技與法律正義通識微學程」最低修習學分數為至少7學分，「新興科技」類課程至少選2門，「法律正義」類課程至少選1門。
2.若本校各系開授之課程名稱及授課內容與本微學程必選修課程相符時，得提出申請並經本小組審議通過，始可抵免本微學程課程。
3.自113學年度第一學期起適用。
4.本微學程115學年度第一學期起終止實施，最遲須於115年4月30日前申請證書。


召集人簽章: 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三
國立高雄大學「新興科技與法律正義通識微學程」證書申請表
	姓名
	
	學號
	

	系所
	
	聯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電子信箱
	

	選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修習
年度
	成績
	備註

	新興科技
(至少選2門)
	科技與社會
	3
	通識教育中心
	
	
	

	
	科普讀物導讀
	3
	通識教育中心
	
	
	

	
	跨域永續-新興科技與應用
	3
	通識教育中心
	
	
	

	
	大數據初探
	2
	通識教育中心
	
	
	

	
	體驗設計思維
	2
	通識教育中心
	
	
	

	
	基礎程式設計
	2
	通識教育中心
	
	
	

	
	資訊安全概論
	2
	通識教育中心
	
	
	

	
	網路資訊挖掘
	2
	通識教育中心
	
	
	

	法律正義
(至少選1門)
	法律與人生
	3
	通識教育中心
	
	
	

	
	性/別與法律
	2
	通識教育中心
	
	
	

	
	智慧財產權
	2
	通識教育中心
	
	
	

	
	交通事故鑑定法規與案例解說
	2
	通識教育中心
	
	
	

	說明：
1.國立高雄大學「新興科技與法律正義通識微學程」最低修習學分數為至少7學分，「新興科技」類課程至少選2門，「法律正義」類課程至少選1門。
2.若本校各系開授之課程名稱及授課內容與本微學程必選修課程相符時，得提出申請並經本小組審議通過，始可抵免本微學程課程。
3.需檢附成績單證明。
4.自113學年度第一學期起適用。
5. 本微學程115學年度第一學期起終止實施，最遲須於115年4月30日前申請證書。


召集人簽章: 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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